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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交 易 及 結 算 所 有 限 公 司 及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對 本 公 告
的 內 容 概 不 負 責 ， 對 其 準 確 性 或 完 整 性 亦 不 發 表 任 何 聲 明 ， 並 表
明 不 會 就 本 公 告 全 部 或 任 何 部 分 內 容 或 因 依 賴 該 等 內 容 而 引 致 的
任 何 損 失 承 擔 任 何 責 任 。

*

(於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註 冊 成 立 的 中 外 合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)
(股 份 代 號 ： 5 6 8 )

2025 年前三季度計提及冲回資產減值準備

山 東 墨 龍 石 油 機 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（ 「 公 司 」 ） 根 據 《 深 圳 證 券 交
易 所 股 票 上 市 規 則 》 及 《 企 業 會 計 準 則 》 等 相 關 規 定 ， 為 更 加 真
實 、 準 確 地 反 映 公 司 截 至 20 2 5 年 9 月 30 日 止 的 財 務 狀 況 、 資 產
價 值 和 20 2 5 年 前 三 季 度 的 經 營 成 果 ，基 於 謹 慎 性 原 則 ，對 合 併 財
務 報 表 範 圍 內 截 至 20 2 5 年 9 月 3 0 日 的 各 類 資 產 進 行 了 全 面 清 查 ，
對 清 查 存 在 減 值 跡 象 的 資 產 進 行 減 值 測 試 ， 並 根 據 減 值 測 試 結 果
計 提 和 沖 回 了 相 應 的 資 產 減 值 準 備 ， 具 體 情 況 如 下 ：

一、計提和沖回資產減值準備的資產範圍和總金額

公 司 本 次 存 在 可 能 發 生 減 值 跡 象 的 資 產 範 圍 包 括 應 收 賬 款 、 應 收
票 據 、 其 他 應 收 款 、 預 付 款 項 、 存 貨 、 固 定 資 產 、 無 形 資 產 等 ，
進 行 全 面 清 查 和 資 產 減 值 測 試 後 ， 根 據 測 試 結 果 ， 沖 回 相 關 資 產
減 值 準 備 人 民 幣 4 , 7 2 3 , 5 2 8 . 4 2 元 。 具 體 明 細 如 下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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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 別 項 目
本 期 金 額 （ 注 ）

(人 民 幣 )

信 用 減 值 損 失

應 收 賬 款 壞 賬 損 失 - 5 , 5 6 8 , 7 1 7 . 6 2

其 他 應 收 款 壞 賬 損 失 - 3 9 8 , 8 1 4 . 5 8

應 收 票 據 壞 賬 損 失 5 8 6 , 6 3 0 . 2 3

小 計 - 5 , 3 8 0 , 9 0 1 . 9 7

資 產 減 值 損 失
存 貨 跌 價 準 備 6 5 7 , 3 7 3 . 5 5

小 計 6 5 7 , 3 7 3 . 5 5

合 計 - 4 , 7 2 3 , 5 2 8 . 4 2

注 ： 沖 回 以 負 數 列 示 ， 計 提 以 正 數 列 示 。

以 上 為 公 司 初 步 核 算 資 料 ， 最 終 以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年 度 審 計 確 認 的
金 額 為 准 。

本 次 計 提 及 沖 回 資 產 減 值 準 備 計 入 的 報 告 期 為 20 2 5 年 1 月 1 日 —
20 2 5 年 9 月 30 日 。

二、計提資產減值準備的確認標準和計提方法

（一） 應 收 賬 款 、應 收 票 據 、其 他 應 收 款 計 提 信 用 減 值 準 備 的 原 因

根 據 會 計 準 則 及 公 司 相 關 會 計 政 策 ， 應 收 賬 款 、 應 收 票 據 、 其 他
應 收 款 壞 賬 準 備 的 計 提 以 款 項 賬 齡 、 款 項 性 質 、 信 用 風 險 敞 口 、
歷 史 回 款 情 況 等 資 訊 為 基 礎 ， 按 信 用 風 險 特 徵 的 相 似 性 和 相 關 性
進 行 分 組 ， 進 行 預 期 信 用 損 失 金 額 的 計 量 。

根 據 上 述 政 策 公 司 沖 回 應 收 賬 款 壞 賬 準 備 人 民 幣 55 6 . 8 7 萬 元 ；其
他 應 收 款 壞 賬 準 備 人 民 幣 39 . 8 8 萬 元 。 計 提 應 收 票 據 壞 賬 準 備 人
民 幣 58 . 6 6 萬 元 。

本 次 沖 回 應 收 賬 款 壞 賬 準 備 人 民 幣 55 6 . 8 7 萬 元 ，主 要 是 賬 齡 超 過
5 年 且 已 全 額 計 提 壞 賬 準 備 的 客 戶 欠 款 收 回 ， 相 應 沖 減 了 計 提 的
壞 賬 準 備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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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存 貨 跌 價 計 提 資 產 減 值 準 備 的 原 因

公 司 期 末 存 貨 按 照 成 本 與 可 變 現 淨 值 孰 低 計 量 。 當 存 貨 的 可 變 現
淨 值 低 於 成 本 時 ， 計 提 存 貨 跌 價 準 備 。 庫 存 商 品 、 在 產 品 和 用 於
出 售 的 材 料 等 直 接 用 於 出 售 的 商 品 存 貨 ， 其 可 變 現 淨 值 按 該 存 貨
的 估 計 售 價 減 去 估 計 的 銷 售 費 用 和 相 關 稅 費 後 的 金 額 確 定 ； 用 於
生 產 而 持 有 的 材 料 存 貨 ， 其 可 變 現 淨 值 按 所 生 產 的 產 成 品 的 估 計
售 價 減 去 至 完 工 時 估 計 將 要 發 生 的 成 本 、 估 計 的 銷 售 費 用 和 相 關
稅 費 後 的 金 額 確 定 。 根 據 上 述 政 策 公 司 計 提 存 貨 減 值 準 備 人 民 幣
65 . 7 4 萬 元 。

三、計提及沖回資產減值準備對公司的影響

公 司 本 次 沖 回 資 產 減 值 準 備 47 2 . 3 5 萬 元 ，本 次 計 提 及 沖 回 的 各 項
資 產 減 值 準 備 將 增 加 20 2 5 年 前 三 季 度 歸 屬 於 上 市 公 司 股 東 的 淨
利 潤 人 民 幣 47 2 . 3 5 萬 元 。公 司 本 次 計 提 及 沖 回 的 資 產 減 值 準 備 未
經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審 計 。

公 司 本 次 資 產 減 值 準 備 計 提 及 沖 回 遵 守 並 符 合 會 計 準 則 和 相 關 政
策 法 規 等 相 關 規 定 ，符 合 公 司 實 際 情 況 ，計 提 及 沖 回 後 能 夠 公 允 、
客 觀 、 真 實 地 反 映 公 司 財 務 狀 況 、 資 產 價 值 及 經 營 成 果 。 本 次 計
提 及 沖 回 資 產 減 值 準 備 有 利 於 進 一 步 增 強 公 司 的 防 範 風 險 能 力 ，
確 保 公 司 的 可 持 續 發 展 ，不 存 在 損 害 公 司 和 全 體 股 東 利 益 的 情 形 。

股 東 及 本 公 司 潛 在 投 資 者 於 買 賣 本 公 司 證 券 時 務 請 審 慎 行 事 。

承 董 事 會 命
山 東 墨 龍 石 油 機 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董 事 長
韓 高 貴

中 國 山 東
二 零 二 五 年 十 月 二 十 八 日



4

於 本 公 告 日 期 ，本 公 司 董 事 會 由 執 行 董 事 韓 高 貴 先 生 、袁 瑞 先 生 、

王 濤 先 生 及 宋 廣 傑 先 生 ； 非 執 行 董 事 黃 炳 德 先 生 及 張 敏 女 士 ； 以
及 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張 振 全 先 生 、 董 紹 華 先 生 及 張 秉 綱 先 生 組 成 。

*僅 供 識 別


